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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再 专

新编《宁都县志》，业巳定稿付印，这是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

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业，五十七万人民的大喜事。

宁都，历史悠久，山川秀丽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易堂九子，

蜚声海内；翠微风光，誉满神州； “文乡诗国"，素负盛名；苏区革

命，名垂青史； “宁都起义"，震撼中外；物产富饶，素有“赣南粮

仓秒之美喻。．如此祖国一角，诚属可亲可爱。

自三国吴嘉禾五年(公元236年)建县以来，迄今一千七百五十

年。历代官宦、学士曾十二次修志，、五次成书，流传至今尚存三部。

最后一部旧志，系清道光四年(1824年)所修《宁都直隶州志》，迄

今也巳二百六十二年。其问，岁月漫漫，风雨苍黄，经历了瀹海桑田

的变化。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，尤其是“五四"运动以后，马克思

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一

立，社会主义在神州大地如旭日东升，人民奋起，华夏中兴。宁都人

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

期，参战者达二十万人次，。为民捐躯的烈士达一万六千余人。这段

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历史，值得大书特书。建国后，中央领导同志

曾多次倡修方志，号召各级地方领导、各界有识之士，群起努力，为

继承发展历史，克惠子孙，以垂久远，此为编纂宁都新志的起缘。

盛世修志是我国历来传统，建国后三十多年，虽经“文化大革

命7，十年动乱，仍是中华民族少有的盛期，尤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

三中全会以来，举国上下，政通人和，百业俱兴，显示出“日出江花

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哆的盛世局面，从精神与物质均为编纂社会

主义新方志创造了条件。为此，中共宁都县委和县人民政府，7负历史

Q7年碑



；。 序 言

之使命，据人民之要求，决定新编《宁都县志》。。自一九八一年六月

一
成立编纂机构，经“千人动手，万人动口"，历时五个春秋，始大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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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韩
县志，是一县之百科全书，一为“鉴前世之盛衰，考当今之得

：

∥失”，。俾便后人“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，，之巨著。·新编《宁都县

志》，秉承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"宗旨，坚持党的“四项基本原则"

和‘‘详今略古，古为今用，，立足当代，·回首过去，放眼未来”f以及

：：“人民为主，经济为主”的编纂原则，以中共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

?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运用．“新的观点，新的资料，新的

，方法?：，贯通古今，?记述了宁都的地理风貌、政治军事、经济形态、 。

文化教育二一风俗习惯、人物胜迹等各方面的演变，上溯千年，纵横百

．、 里，’。凡重大事情，均有所载。经地志办，省志办领导和省内外现代方

怎学家评审，认为“观点正确，思想倾向健康；布局合理，。内容详
3

备，符合志体，叙事简明，文风端正"，具有地方特色，体现了社会 }

主义新方志的特点，是一部具有科学性，思想性、资料性三者统一的 。、2

、新方志。它将为本县社会主义“四化"建设，治理政务，发展经济， ’i包．，

繁荣文化等方面进行重大决策时，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，以及向

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、’共产主义，，’革命传统教育，也将发挥其应有 ．

的作用。然而，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毕竟是一项崭新而又浩繁的工
。

程，且时问跨度较大j尚存种种主观与客观的困难，编纂者虽力求完

善，反复修改、校核，书中瑕疵，仍然难免。

’． ．．《 值新志定稿付印之日，编纂同志们要我写几句话，抚今追昔，感

．。鲰良多，谨书片言，权以为序’。 ■-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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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年(1 824年)重修《宁都直隶州志》至今一百五

社会主义县志，上限期原则上起于1 825年，下限

期止于1982年。按照“立足当代，通合古今”的原则，事溯发端，承

上启下j古今兼收，以今为主。 ·．

二、本志以新观点、新方法、新资料进行编纂，以经济为重点，

专志为主体，着力体现苏区斗争、 “文乡诗国”、农业大县等宁都特

色，较全面地记述了境内自然、社会、经济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。

三、本志编首列序言、凡例、概述、苏区纪略、大事记。正文分

没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、人物7编5 8章。附录列编

志始末、编纂机构人员及审定单位。

四、本志采用志、记、传、录、图，表等体裁。以文为主，系附

图表。图表、照片未单独立篇，置于编首或散于有关编章之中。

五、本志分编、章、节、目四级标题，条目下为正文，一般不分

子目。编纂时，多数编章“横排f-j类，纵写史实”；少数编章以时为

序，纵贯古今。

六、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，不另立章节，分别载入《大事记》和

有关编章，

七、入传者不分职位，多数是比较著名的革命烈士，部分是有社

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。同时，也选择了极个别反面人物入传。对旧

志所歪曲者予以反正，遗漏者予以补充。

八、入表者，清以前为本籍(下同)在外地任职的七品官以



凡 例

者；民国为县(团)级副职以上者；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

革命的红军老干部，不分生卒均入表。烈士载名。

九、所载艺文列入文化章。古今艺文除列表载以书目外，另选载

若干名篇。

十，凡历吏纪年、地理名称、政府、宫佐等，均依当时当地的历

史惯称。苏区纪年只记公元；大事记一律记公元并注明历史纪年；其

他章节的历史纪年在每一节首次出现时注明公元，古地理名称注明今

名。县行政区划图系按1 984年地名普查后所绘制，公社、大队已改为

乡、村，有些地理名称和正文不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一时间断

限，在首次出现时称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(后)”，以后一律称

“建国前(后)”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在本志中首次出现时书以全

称，以后一律称“文革”。

十一、本志采用语体文、记述体，力求文字通畅、朴实、简洁。

凡引文中的古体字、异体字，一律改为同音、同义的通用字。

十二、全志资料，大部分来自旧志和中央、省、地， 县各级档

案文献资料，以及本县各公社(场、镇)、各部门编写的专业志(史)。

小部分摘自有关报刊及口碑资料。为节省篇幅，一般未注明出处，

仅个别非注不可的予以注明。



，

3

概 述

宁都位于江西东南部j赣州地区北部。北纬26。057—27。087，东经1156407--1160177之

间。东与石城、广昌县为邻，南与瑞金、于都县接壤，西连兴国，永丰县，北毗乐安，宜

黄、南丰县。南北长117．2公里，东西宽61公里，呈长条形状，总面积为4053平方公里。

山地占70．78％，耕地占11．16％，农村居民点与园地占2．84％，城镇工矿用地占0．28％，交

通用地占3．42o／，水域占3．93％，其他用地占7．59％。概括为“七山半水分半田，一分道路

和庄园。一

据境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实物遗存证明，远在四千年前已有人类楼息。三国吴嘉禾五

年(公元236年)开始建县，初名阳都，县治在白鹿营(今黄石公社营底)，隶南部都尉。

西晋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因境内有太平里，以安宁之意而名为宁都。 南朝宋大明五年

(公元461年)，另置虔化县，隶南康郡。隋开皇九年(公元589年)，虔化并归宁都。开皇

十八年，宁都县改名虔化县，又移县治于雪竹坪(。今城关镇)，隶虔州。(据清乾隆《宁都

县志>载，县西五里有石状如虎，传由虎化为石，故名虔化，县以此得名。)宋绍兴二十三

年(1153年)虔化复名宁都，隶赣州。元元贞元年(1295年)宁都由县升州，隶赣州路。明

洪武二年(1369年)降为县，属赣州府。清乾隆十九年(1754年)升为宁都直隶州，辖石

城、瑞金，隶江西行省。民国二年(1913年)废府州翩，复为宁都县，隶赣南道。民国十五年废

道，隶江西省。1931年，宁都属中央苏区江西省，分设宁都，彭湃两县。1932年合并为宁都县，

次年又分为博生、洛口、长胜三县，均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。1934年lo月，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，

复名宁都县，隶江西省第十二行政区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，隶江西省第八行政区。1949年

8月27日宁都解放，设宁都县，隶赣西南行署宁都分区(1951年6月改称宁都专区)。1952年8月

撤销宁都专区，隶赣州专区(1954年改赣南行政区，1964年复称赣州专区，1971年改赣州地区)。

1982年，全县1个镇，23个公社，1个垦殖场，1个水库管理局。社(场，镇)以下有

346个大队，4661个生产队，2个居委会。共108323户，571593人。每平方公里141人。除

回、壮，苗、土，布依等少数民族25人外，其余均为汉族。

县治机构驻城关镇，地处梅江河畔，总面积3．58平方公里。辖2个居委会，19个居民小

组，2个生产大队，25个生产队。有街巷57条，自然村4个，6014户，30578人。 自隋朝以

来，一直是县，州，专区政治、经济，文化，交通的中心。

宁都地势属中低丘陵地区。东西北三面环山，自北向南逐渐倾斜。中部南部谷地平缓，

低丘广布，盆地相间。西，北部属雩山山脉，东部属武夷山脉，境内山峦迭翠，蜿蜒逶迤。平

均海拔300--500米。境内最高峰为东韶公社凌云山。海拔1454．9米，最低处为黄石公社下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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